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赴國外大學進修選課學分採計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1、 學生資料：
	姓名（中文/英文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/
	學號：

	就讀系所：　　　　　  系(所)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班
	學院：

	研修學校（含國名、校名）： 
	聯絡電話： 

	於研修學校所屬院、系(所)：

課程與教學系
	研修期間： 


2、 申請採計學分課程資料：
	於研修學校所修課程
	擬採計本校課程

	課程名稱
	總時數
	學分數
	成績
	課程名稱
	科目代碼
	開課系所
	勾選

	申
請
者
填
	
	
	
	
	
	
	
	□必
□選
□通

	審
核
單
位
填
	□同意採計　 　學分
	通識課程請加註領域別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
	開課單位主管核章：

	申
請
者
填
	
	
	
	
	
	
	
	□必
□選
□通

	審
核
單
位
填
	□同意採計　 　學分
	通識課程請加註領域別：

　　　　    　　　　
	開課單位主管核章：


※請檢附：1.出國核定函或事前簽准文件2.英文成績單正本3.課程大綱（需含修課時數資訊，滿18小時可申請認抵1學分），並依下列順序送審：
	(1)所屬系所主管
	(2)國際事務處
	(3)通識中心

	
	
	註:未抵免通識學分者，免會

	(4）課務組
	(5）註冊組
（研究生教務組、公館教務組）
	(6）教務長

	
	
	

	同意申請人採計上表所列課程學分並計入畢業學分，總計：　　　科　　　學分  


 








